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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    

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【【【【2019201920192019】】】】0391039103910391 号号号号    

 

关于对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终止收购瑞福锂业事项的二次问询函 

    

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： 

2019年3月29日，你公司提交披露对我部前期问询函的回复公

告。经事后审核，根据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17.1条等有关规定，

现请你公司核实并披露以下事项。 

一、公告显示，2018年5月21日，公司向合肥顺安新能源产业

投资基金（以下简称合肥顺安）支付 3 亿元股权转让款；2018 年 5

月 31 日，合肥顺安向公司出具《关于同意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延

期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函》，同意公司将付款时间延迟至 2019 年 5月

30日之前，且将其所持瑞福锂业 27.47%的股权在 2018年 9月 30日

前对应的股东权利和权益让渡给公司，据此公司在前期定期报告中

确认了合计 98.51%的股东权利和权益。请补充披露：（1）核实并明

确说明合肥顺安及其股东与你公司及实际控制人闻掌华之间是否存

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应说明的关系；（2）合肥顺安向公司出具上述函

的背景、原因；（3）合肥顺安将股东权利和权益让渡给公司，又将

让渡期限限制在 2018 年 9 月 30 日的原因，并说明与付款期限 2019

年 5 月 30 日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；（4）公司未及时披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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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延期支付转让款及让渡股东权利和权益相关约定的原因；（5）

明确说明公司是否真实享有上述股东权利和权益，公司前期信息披

露是否合规，是否存在刻意隐瞒重要信息的情形；（6）截至目前公

司与合肥顺安就剩余款项支付、股份回购事项的协商过程，并说明

是否已形成具体安排。 

二、公告显示，待公司确认收到交易对方按协议支付完毕第四

笔股权转让款，即满足公司收到原管理团队向公司支付 50.23%的股

权转让款金额的 51%（约 3.3 亿元人民币），公司将不再继续控制瑞

福锂业亦不再将瑞福锂业纳入合并报表范围。根据前期公告，支付

完毕第四笔股权转让后，原管理团队取得 44.14%的瑞福锂业股权，

并向公司质押了 16.11%股权。请补充披露：（1）请公司对照企业会

计准则，披露公司判断丧失控制权的理由及具体依据；（2）公司没

有按已收到款项的比例（55%），向原管理团队过户 27.40%股权

（50.23%*55%），而是采取过户 44.14%股权后，又对 16.11%股权设

定质押的原因及其合理性，是否存在为出表刻意构造交易安排，是

否存在其他协议或利益安排；（3）对照企业会计准则，说明上述质

押股权的风险报酬是否已转移，并结合上述事实，说明公司是否已

丧失对瑞福锂业的控制。请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三、公告显示，公司未能按照前期收购协议的约定，在取得瑞

福锂业股权后90日内，支付全部股权收购款。截至目前，向瑞福锂

业原股东徐明支付了 51%的收购价款，向瑞福锂业原股东徐冬梅和

刘绪凯支付了 55.27%和 51%的收购价款。请补充披露公司与上述股

东是否存在股权转让纠纷，是否会影响公司后续股权出售或者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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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。 

四、公告显示，原管理团队回购其 50.23%瑞福锂业股权后，向

公司收购 6.09%的瑞福锂业股权。本次交易完成后，除公司与合肥

顺安交易涉及的27.47%股权外，公司还持有瑞福锂业14.86%股权。

公司称，终止收购瑞福锂业的原因，是市场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，

预计将对瑞福锂业未来业绩对赌的完成构成重大不利影响。请补充

披露：（1）在原管理团队回购其 50.23%瑞福锂业股权后，原管理团

队又向公司收购瑞福锂业 6.09%股权的原因及其合理性；（2）说明

在失去对标的公司控制的情况下，剩余股权是否会贬值甚至无法出

售，是否存在本次交易对价即为标的公司全部股权可回收对价的风

险。请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五、公告显示，截至目前公司对瑞福锂业的担保余额为5.56亿

元，且担保到期日集中在 2020年上半年，最晚至 2020 年 8月 27日。

同时，公司披露称“在瑞福锂业未来经营不出现严重恶化的前提下，

瑞福锂业将通过其自有资金进行还款，但亦不排除触发担保风险的

可能性”“原管理团队是否具备完全的担保能力尚不确定”。请补

充披露：（1）说明公司在丧失对瑞福锂业控制权、且瑞福锂业债务

偿付能力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，继续为其提供大额担保的合理性，

以及是否符合《股票上市规则》有关规定；（2）结合前述情况说明

本次交易是否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。请独立董事发表意见。 

请公司收到上述问询函后即予以披露，并于 2019年 4月 4日前

披露对本问询函的回复。 

 
 
 



 
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

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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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

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


